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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

沪科建复〔2025〕23 号 

 

 

对市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 

第 0584 号代表建议的答复 

 

韩威代表： 

您提出的“关于设立专项计划 推动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

成果转化”的代表建议收悉，经研究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 

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我国基础研究投入的主渠道，主要用于

资助基础研究，支持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。国家设立国家自然科

学基金之后，上海也设立了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。您提出“自然



— 2 —   

科学基金项目是科学技术突破的重要策源地”，我们十分赞同。

目前，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每年立项 800 项左右，每项资助

20 万元。按照项目定位，主要开展面上覆盖、小额资助，目的是

营造良好的研究氛围，鼓励青年科研人员开展自由探索，打牢基

础研究工作的基础。 

针对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成果转化，您提出“出台专项创新

培训计划、配套专项资金支持、布局创新节点”等建议，我们认

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。近年来，市科委会同相关委办局，不断深

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，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。 

一、关于“创新培训计划” 

市科委发布了《上海市科技成果转化创新改革试点实施方

案》及《上海市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（2024-2027 年）》，

构建体系完备、常态运行的科学家创新创业培训机制，组织高校

院所科研人员参加创业培训课程，邀请成功创业者、企业家和科

学家分享创业经验和实践技巧。比如，依托复旦大学、上海交通

大学等技术转移中心联合专业孵化器推出“转化门诊”“创业学

堂”等活动，为科研团队提供个性化指导和精准服务。同时，推

行“转化导师”模式，为有转化和创业意向的科研人员提供一对

一咨询服务，助力其精准选择转化路径，化解创业难题。 

二、关于“配套资金支持” 

聚焦科技成果转化的“最先一公里”，我们布局了多层次支

持体系，鼓励科技企业、高校院所、科技服务机构等主体单独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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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合设立概念验证中心，为早期科技成果和创意提供科学发现与

原理验证、技术验证与原型试制、市场可行性评估等专业化服务。

同时，发挥上海未来产业基金作用，为科学家创新创业提供启动

资金和研发资金等支持，探索实行财政资金立项支持与市场化转

股的“拨投结合”模式，帮助原创引领技术跨越“死亡之谷”。 

三、关于“布局创新节点” 

我们搭建了一所（上海技术交易所）、一中心（国家技术转

移东部中心）、多机构（百余家技术转移机构）互利共生的技术

转移网络，通过“科学家合伙人”机制，以服务换股权，“陪伴”

科研团队进行项目转化孵化。其中，市、区联动加快培育高质量

孵化器，打造以“大零号湾”等为示范的环大学创新创业集聚区，

形成“基金+基地+专业孵化”模式，构建覆盖成果转化全链条的

服务网络。此外，举办各类创新创业大赛及活动，营造鼓励创新、

支持创业的社会氛围，加强对高校院所科研人员创业的宣传引

导，树立典型激发创业热情，为科研人员配备良好的创业条件和

配套设施。 

下一步，我们将聚焦为科研人员营造良好生态，从项目筛选、

概念验证和资源联动等方面，加快健全基础研究成果转化全链条

推进机制：一是积极疏通基础研究、应用研究和产业化双向链接

快车道。对于具有应用潜力的基础研究成果，建立后续应用研究

和成果转化延续性支持机制，支持基础研究项目团队与行业、企

业等应用方合作，进一步向下游推进研究，实现价值。充分发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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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需求主动牵引作用，支持行业龙头企业、科技领军企业通过

建设创新联合体参与重大基础研究项目的立项实施。二是加强高

校院所基础研究知识产权管理和转化。完善高质量知识产权创建

支持体系，引导支持高校院所建立专利导航工作机制，提升应用

基础研究潜在高价值专利发现、形成、甄别和转化能力，在关键

前沿领域强化核心专利前瞻布局。三是布局建设基础研究成果熟

化转化平台。聚焦前沿科技、未来产业等领域，建设高质量概念

验证中心，推动原创成果的概念验证、中试熟化、技术转移和产

业化全链条贯通，加强大学科技园与孵化器、投融资机构、知识

产权机构等协同联动，打造基础研究成果孵化转化基地。 

衷心感谢您对上海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工作的关心与支持！

我委将持续完善政策体系，加快释放自然科学基金成果转化效

能，恳请继续提出宝贵意见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5 月 1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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